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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短期团体健康保险参数调整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公司为保障团体健康保险业务的顺利进行及应原中国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健康保险管理办法》（原保监会令【2006】第8号）及《关于〈健康

保险管理办法〉实施中有关问题的通知》（原保监发【2006】95号）的要求制定

本调整办法（以下简称“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仅适用于本公司的短期团体健康保险。 

 

第二章  产品参数调整 

 

第三条  本公司参数调整的本质是参考产品涉及业务实际情况进行的合理

调整，产品参数的调整不改变费率计算方法以及费率计算需要的基础数据。 

本办法中的产品参数是指根据投保团体的具体情况进行合理调整的保险金

额、起付金额、给付比例、产品责任，包括等待期，除外责任、团体风险状况及

实际理赔经验等。 

（一）给付比例 

若投保人申请，经本公司审核同意，可更改产品的给付比例。依据给付比例

的改变，本公司对该保险单费率进行相应的调整。 

（二）等待期 

投保人为被保险人首次投保短期或非续保团体健康保险时，自本合同生效日

起一段时间为等待期。 

经投保人与本公司协商，可以调整等待期。依据等待期的改变，本公司对该

保险单费率进行相应的调整。本公司根据团体规模、风险状况、历史理赔经验等

具体情况调整等待期，以最大限度减少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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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医疗机构 

医疗机构是指本产品条款中释义所规定的医疗机构；如条款未规定的，则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港、澳、台地区除外），经国家卫生部门审核的二级以上

（含二级）的综合或专科医院，但不包括附属于前述医院或单独作为诊所、康复、

联合病房、护理、休养、戒酒、戒毒等医疗机构。该医院必须具有系统的、充分

的诊断设备，全套外科手术设备及提供二十四小时的医疗与护理服务。 

经投保人与本公司协商，可以约定为非公立医院、一级公立医院及境外医疗

机构。由于扩大了保险责任，本公司相应对该保险单费率进行相应的调整。 

（四）团体风险状况 

团体风险状况包含以下两类： 

1．团体特点 

本公司将根据团体大小、团体年龄结构等决定团体的风险，并依据本公司的

核保经验及政策对团体费率进行相应调整。 

2．团体历史赔付情况 

如果投保团体曾在本公司或其他保险公司投保过类似保险的，本公司将结合

该团体的历史赔付情况、本产品的公司经验数据和团体大小按信度理论的方法对

费率进行调整，重新确定该团体的保险费。当本公司无法获取该投保团体的历史

经验时，将参照风险性质类似的其它团体的历史赔付情况对费率进行调整来确定

该团体的保险费。 

（五）其它参数 

根据客户需求及风险状况，投保人可以与本公司协商调整其它的参数，

如条款中等待期、责任免除项目调整等。本公司将根据将来开展业务的经验

积累与医疗卫生状况等因素，参照当时的数据统计与分析对费率进行相应调

整。 

第五条  如果一个团体同时有多项产品参数调整，本公司将根据基准费率和

产品参数调整方法，综合考虑多因素的交互影响，最终确定该团体的保险费。 

第六条  本公司对费率的调整遵循公平性、合理性原则，符合一般精算原理。 

第七条  调整后的保险费将以书面形式通知投保人，投保人按调整后的费率




